
新北市「108 年度（107 學年度）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獎學金」 

常見問題 
 

Q1：為什麼我無法輸入資料？ 

A：本獎學金自 108 年 4 月 1 日至 108 年 4 月 20 日受理申請，請於受理期

間登錄。 

 

Q2-1：哪些情況下不得申請本獎學金？ 

A： 

一、已享有師資培育校院、軍警校院、特殊教育學校之全額學雜費補助 

，不得申請。 

二、就讀各類進修學分班，不得申請，進修學校可申請。 

三、第 3年起之碩、博士班研究所學生，不得申請。 

四、前 1學期（1年級）或前 1學年（其他年級）有記過以上處分者，

不得申請。 

 

Q2-2：有申請其他獎學金者可否在申請本獎學金？ 

A：本獎學金不得申請之條件僅上述四款，故有申請其他獎學金者，可申請

本獎學金。 

 

Q3-1：怎麼申請？須要上傳哪些資料？ 

A：本獎學金一律採線上申請、審核作業。上傳資料如下： 

一、成績證明文件（需有加蓋學校關防或經學校認定核章）。 

二、郵局帳戶封面影本（直系親屬亦可）。 

三、身心障礙學生之身心障礙證明（無則免附）。 

四、低收入戶證明（無則免附）。 

「不需要」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，由本市民政局電腦查詢。 

 

Q3-2：要怎麼上傳？應注意哪些？ 

A： 

一、 本網站上傳接收檔案格式為圖像檔：如.JPG、.TRF、.BMP 檔，不  

 接受 PDF 檔案格式。 

二、 上傳方式：凡持有照相型手機或數位相機即可自行將成績單等文件 

 拍照，並將該檔案上傳本網站。 

三、 請注意上傳的圖檔如模糊至無法辨識，將視為資格不符辦理，故請 

同學務必於申請完成後，請記得點選下載 PDF 檔，確認所登打之相

關註冊、申請資料是否正確，並請另行點選下載上傳之檔案，開啟

確認檔案是否正確、清晰可辨識。 



四、 有關上傳成績單文件，應有加蓋學校戳章，不得為學生自行拍照、

截圖之畫面檔案。成績文件未有學校戳章則視為不符文件。 

 

Q4-1：成績採計的範圍為何？ 

A：大專及高中職一年級學生之成績，以提送「一年級上學期」之成績為證

明。其他年級學生之成績，以提送「前一學年上、下學期」之成績為證

明。 

   例如：現在就讀高中一年級，請用一年級上學期總平均成績；就讀高中

/大學二年級，請用高中一年級上、下學期（即整學年）總平均成績。惟

五專 4年級視為大專一年級，故僅採計四上成績。 

 

Q4-2：畢業生或之前年度未申請者，得否申請？ 

A：本獎學金係給予設籍本市且目前仍就學之學生，故已畢業學生或現已休 

   退學生不符合「目前就學」之身分，不得申請。另本獎學金係以當年度 

   政府預算執行，無法追溯。 

 

Q5：申請獎學金的成績標準為何？ 

A：  

    一、學業（智育）平均在 80 分以上。 

    二、前 1 學期（1 年級）或前 1 學年（其他年級）未有記過以上處分者。 

    三、體育 70 分以上；身心障礙學生 60 分以上。(大專院校以上如無選

修體育可免附體育成績，請於體育成績欄位勾選「免修」並上傳

學生「歷年成績單」佐證；高中職學校依教育主管機關規定免開

體育課者，得由學校出具證明(請上傳)，免附體育成績，仍請於體

育成績欄位勾選「免修」)   

    四、成績為等第者，須由學校出具換算表並換算為原始分數(倘有，請

上傳該換算表，以利本局查驗)。 

 

Q6：本獎學金錄取名額與金額為何？ 

A： 

    一、大專校院組（含五專四、五年級及研究所）：共 335 名，扣除低收

入戶、身心障礙人數後，依成績高低排序擇優錄取(除低收入戶、

身心障礙學生外，每校限錄取至多 10 名)至額滿為止，每名新臺幣

二萬元。 

    二、高中職組（含五專一至三年級）：共 445 名，扣除低收入戶、身心

障礙人數後，依成績高低排序擇優錄取(除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學

生外，每校限錄取至多 10 名)至額滿為止，每名新臺幣一萬元。 

 

 



Q7：如果無法上傳文件時，如何處理？ 

A：仍需先完成線上註冊、申請程序，惟相關文件請具影本於 108 年 4 月

20 日前（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）郵寄本市板橋區板橋國中輔導處收（地

址：22045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437 號），信封請註明「申請新北市高中

以上獎學金證明文件」。逾期、未依規定未加蓋關防或學校認定核章及

證件不齊者，皆視同資格不符而不受理。 

 

Q8：如何認定設籍繼續新北市 6 個月以上？ 

A：截止日 108 年 4 月 20 日為準，即最晚須於 107 年 10 月 20 日設籍本市。 

 

Q9：如何認定低收入戶？ 

A：低收入戶係指依社會救助法核定之低收入戶，其證明須為戶籍所在地之

主管機關(區公所)通知核發。 

 

Q10：何時知道申請結果？何時何發獎學金？ 

A：預計 108 年 7 月 31 日於本網站公告本年度獎學金申請結果。本獎學金

核發作業乃依申請學生所上傳之郵局帳號辦理匯款，預計 108 年 8 月底

前完成核發匯款作業。 

 

Q11：為何獎學金申請畫面的第 2 頁無法輸入數字或上傳文件？ 

A：請於獎學金申請畫面右上方，先按”確認申請”按鈕，即可進行該網頁的

相關輸入、上傳動作。 

 

Q12：就讀外縣市的新北市民可否申請？ 

A：可以！本獎學金係新北市自行預算編列，額外提供新北市民之獎學金，

故未限制申請人須就讀本市境內學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